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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网约车到达目的地靠边停
靠后， 后排乘客开门下车， 不

料打开的车门将骑自行车路过
的杨某某撞倒在地。 交警认定

司机及乘客共同承担这起 “开

门杀” 的全部责任， 司乘二人
却不满责任认定， 始终不愿赔

偿。

多次协商未果， 得不到赔

偿的杨某某无奈找上了普陀区

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员
查事实、 讲法理， 让不愿赔偿

的当事人认识到自己该承担的
责任 ， 为这起纠纷画上了句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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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被撞断三根肋骨

肇事方不满责任认定

接到调解申请后， 调解员立即

赴普陀区交警支队事故审理大队调

取、 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的监控视

频， 就本案关键证据进行了核实，

查明肇事车辆属于非营运性质， 所

购保险为第三者强制责任险和保额

为 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杨某某告诉调解员， 事发前，

自己骑自行车途径事发路段时， 恰

遇一辆小客车在前方停在了非机动

车道上， 挡住了其行进道路， 于是

向左借用机动车道欲绕过小客车

时， 被突然开启的车门碰撞， 导致

其 3 根肋骨骨折和轻微蛛网膜出

血。 杨某某向汪某某、 周某某提出

要求赔偿医疗费、 交通费、 误工

费、 营养费、 护理费、 衣物损费、

精神损失费等各类经济损失共计

10万元。

随后， 调解员约了杨某某、 汪

某某、 周某某、 肇事车辆投保的保

险公司代理人到调解室组织各方进

行现场调解。 在调解现场， 汪某

某、 周某某首先对普陀区交警支队

事故审理大队作出的责任认定表示

不满， 认为事故发生地为机动车

道， 是杨某某违法在先， 将非机动

车骑到机动车道上才导致本次交通

事故， 理应承担事故责任。

查事实，讲法理

当事人达成和解

调解员指出， 根据 《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程序》 第七十一条规定，

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或者出

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有异议的， 可

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或者道路

交通事故证明送达之日起三日内提

出书面复核申请。 也就是说， 当事

人未在法定时限内申请事故责任复

核视作无异议。 结合本案， 根据调

取的监控视频显示， 杨某某为正常

借道通行， 其行为符合 《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七十条“因非

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

驶的非机动车， 可以在受阻的路段

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 并在驶

过被占用路段后迅速驶回非机动车

道”。 反观汪某某、 周某某的行为，

分别违反了禁止停车标线和 《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七十七条

“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

上下车和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

辆和行人通行” 的规定。 根据 《民

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的规

定， 汪某某、 周某某因其过错行

为， 造成杨某某受伤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汪某某、 周某某听了调解员

的普法教育， 态度不再强硬， 但还

是觉得赔偿金额太高， 表示需要协

商解决。

解决了责任承担问题这道坎

后， 调解员趁热打铁， 迅速将调解

重点转移到交换证据和证据质证重

要环节。 汪某某、 周某某和保险公

司代理人对杨某某提供的票据等证

据均无异议， 但对其主张赔偿精神

损失费表示不可接受。 对此， 调解

员告诉杨某某， 根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和司法实

践， 只有构成伤残等级以上的人身

损害才能主张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金。 杨某某在调解员反复耐心的劝

说下， 表示愿意依照法律规定， 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杨某

某不再主张赔偿精神损失费； 汪某

某、 周某某向杨某某表示道歉， 一

次性赔偿杨某某医疗费、 交通费、

误工费、 营养费、 护理费、 衣物损

费等各类经济损失。

【案例点评】

随着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庭，

在方便市民出行同时， 也带来了交

通事故的烦恼。 近年来， 由于机动

车停车开门未注意观察而引发的道

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给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本案系机动车停车开门时疏于

观察从而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纠纷。 汪某某违法停车的行为

不仅阻碍了非机动车道上的正常通

行， 也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如

果汪某某能按规定进行临时停车，

那么无论周某某如何开门都没有伤

人的可能； 而作为主动开门的周某

某， 虽然驾驶员违法停车在前， 但

作为乘客， 也有义务在开车门时注

意前后观察， 下车前确保周围行人

车辆的安全， 因此本案中认定汪某

某、 周某某共同承担全部责任是完

全正确的。

本案当事人一方因对交警作出

的责任认定结果不满而拒绝赔偿，

调解员本着为民办实事的精神， 主

动承担了查明事实、 释法明理的担

子。 调解前期， 通过调取的监控视

频， 准确地判断是非与责任， 使当

事人一方最终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和

应担负的责任， 最终纠纷得到圆满

的解决。

骑车无端遭遇“开门杀”
拿不到赔偿款，人民调解来帮忙

□法治报记者 夏天

用工合同即将期满， 公司
以部门业绩不好为由， 通知劳

动者将不与其续签合同， 但相
应的年终奖会如期发放。 然而

员工离职半年多后， 公司承诺

的年终奖还是没有影子。 在劳
动仲裁中， 公司又不承认对员

工有过发年终奖的承诺， 还指
出是员工自身能力表现不佳才

未续签合同的。 那么真相是什

么 ？ 员工能拿回这笔年终奖
吗？ 黄浦区工商联民商事人民

调解委员会出手了。

公司出尔反尔

不肯发年终奖

2018 年 9 月 23 日， 高某进入

某建筑科技公司担任多媒体设计师

的职务。 2020 年 9 月， 该公司以

高某所在部门业绩不好为由， 通知

他劳动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签， 并保

证 2020 年 1-9 月的年终奖会如期

发放， 希望高某理解。

2020 年 9 月 23 日， 高某与公

司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并办理了离

职手续。 然而 2021 年春节都过去

了， 公司答应的年终奖还是没有影

子。

高某多次与公司沟通协商未

果， 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向黄浦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申请， 要求公司支付自己 2020 年

1-9月相应的年终奖金。

黄浦区工商联民商事人民调解

委员会受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的委托， 对本案进行仲裁前

调解。 调解员第一时间联系了申请

人高某了解情况。

高某说， 自己理解公司经济困

难， 因为公司承诺保证年终奖会如

期发放， 才同意在期满后办理终止

合同手续的。 因此公司必须履行承

诺， 支付自己 2020 年相应的年终

奖金。

但是， 在该公司提供的 《员工

手册》 中规定： 年终奖金根据公司

政策，按公司业绩、员工表现计发，

若员工在奖金发放月或之前离职，

则不能享有。 2020年的年终奖应在

2021年2月发放，而高某已于2020年

9月离开公司，不符合年终奖发放的

规定，因此不应发放。

调解员释法说理

公司终于兑现承诺

调解员当即询问该公司， 在与

高某协商离职时， 是否承诺过会发

放 1-9 月的年终奖。 该公司不置

可否。 随后该公司又表示， 之所以

不和高某续签劳动合同， 是因为他

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表现不能满足岗

位需求， 不能令公司满意。 根据

《员工手册》 规定， 年终奖是按公

司业绩、 员工表现计算发放， 高某

的工作表现没有达到发放年终奖的

标准。

随后， 调解员希望该公司提供

相应的证据以及具体的年终奖发放

标准， 公司则表示暂时无法提供。

调解员指出， 高某自 2018 年入职，

已在该公司工作多年， 在公司无法

证明 2020 年 1-9 月高某的工作业

绩、 表现等方面不满足年终奖发放

规定的情况下， 可以认为高某在此

期间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且正常履行

了工作职责。

同时， 在高某劳动合同终止

前， 公司已然承诺， 年终奖如期发

放。 根据 《民法典》 第七条关于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

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 恪守承

诺” 的规定， 企业“经营之道在于

诚， 营利之道在于信”， 诚实守信

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 调解

员希望该公司兑现承诺， 支付高某

应得的年终奖。

经过调解员积极沟通协调， 该

公司同意支付高某年终奖。 双方签

订人民调解协议， 高某办理撤诉手

续， 本案调解成功。

【调解心得】

年终奖是奖金的一种， 属于劳

动者合法劳动报酬的范畴， 完善年

终奖制度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

“双赢”。 在实践中， 用人单位要尽

量避免发生劳动争议， 应当在劳动

合同和规章制度中严格界定年终奖

的性质， 建立健全发放年终奖的细

则， 在程序上要合法， 在内部管理

上应严格遵循公开、 公平、 公正、

合理的原则。

通常情况下， 劳动者的年终奖

金应根据劳动合同约定或用人单位

规定的标准和条件进行发放。 若没

有约定或相应的规定， 则由用人单

位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进行酌情确

定。

若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或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在年终奖发放

日之前劳动者不得离职， 否则其将

无权获得年终奖。 在此情形下， 劳

动者能否主张年终奖， 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劳动者因个人意愿而主动离

职， 或因劳动者过失、 不能胜任工

作等， 用人单位解除与之劳动合同

的， 导致双方之间劳动关系于年终

奖发放日前终止。 对于这一类的情

形， 由于提前离开用人单位系由劳

动者的个人因素造成， 劳动者显然

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条件。

由于用人单位不合法的行为导

致劳动者无法在年终奖发放之时在

职的， 即系用人单位为了自己的利

益不正当地阻止年终奖发放之条件

成就， 应视为条件已成就， 用人单

位不能免除向劳动者支付年终奖的

义务。 故劳动者据此主张相应年终

奖的， 应予支持。

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双方未能就变

更劳动合同协商一致而在年终奖发

放之前终止劳动关系的， 则应根据

劳动者的履职时间、 工作表现、 贡

献度大小等， 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

予以确定。

综观本案， 用人单位无法证明

劳动者有明显的过失， 也拿不出劳

动者无法胜任单位工作的证据。 而

劳动者与公司关于年终奖的发放有

约在先 ， 公司应根据诚实信用原

则， 履行承诺。

离职时承诺的年终奖，公司不认了？
黄浦区工商联民商事调委会为员工讨说法


